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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監宣字第32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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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對  人  侯○因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許可處分受監護宣告人不動產事件，本院裁定

如下：

　　主      文

准許聲請人處分如附表所示受監護宣告人侯○因所有之不動產。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受監護宣告人之財產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之女即受監護宣告人侯○因，於

民國112 年5 月17日，經本院以112 年度監宣字第89號裁定

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人，並選定聲請人為監護人，同時指定黃

○祿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而侯○因出生迄今逾50年，

智能不足，無法言語，無法自理生活，三餐均需人照料，聲

請人為侯○因之母親，篤信佛教因果業障通於三世，做主將

侯○因名下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捐贈公益

團體即財團法人屏東縣私立侯定居愛心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

金會作為公益使用，迴向給侯○因，化解過去恩怨，祈讓侯

○因來世能享有身體健康、頭腦聰明、品行端正、孝順父母

等利益，另侯○因之父親為慈善家，生前遺願亦交代聲請人

為侯○因捐地作善事公益，以造福人群。且聲請人已將近80

歲，為顧及相對人日後所需高額之生活、醫療、看護及喪葬

費用等，亦為相對人之餘生安排予上開公益單位照顧並支出

相對人將來之前揭費用，爰依法聲請本院准許聲請人處分系

爭不動產等語。

二、按監護開始時，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應依規定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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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囑指定、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指派或法院指定之

人，於二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而於前開財產

清冊開具完成並陳報法院前，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

僅得為管理上必要之行為，民法第1099條第1項及第1099條

之1規定甚明。又按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非為受監

護人之利益，不得使用、代為或同意處分。監護人為下列行

為，非經法院許可，不生效力：一、代理受監護人購置或處

分不動產，民法第1101條第1項、第2項第1款亦分別定有明

文。

三、經查，相對人於112 年5 月17日經本院以112 年度監宣字第

89號裁定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人，並選定聲請人為監護人，同

時指定黃○祿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情，有上開裁定及

戶籍資料各1份附卷可稽，堪信為真實。又聲請人主張為顧

及相對人日後所需高額之生活、醫療、看護及喪葬費用等，

亦為相對人之餘生安排予上開公益單位照顧並支出相對人將

來之前揭費用等部分，業據其提出捐贈合約書1份為證，堪

信為真。本院審酌聲請人聲請處分相對人所有之不動產，並

由財團法人屏東縣私立侯定居愛心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作為公益使用，迴向給相對人，且作為照顧相對人之餘生及

支出相對人將來之生活、醫療、看護及喪葬等費用所需，核

屬必要，況聲請人為相對人之第一順位扶養義務人，上開基

金會又係以相對人父親之名義創立，而父親已歿，足認此處

分對相對人而言並無不利之處，是聲請人請求許可處分相對

人所有之系爭不動產，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張以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

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蔡政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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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編號 不動產標示 面積（㎡） 權利範圍 備考

0 屏東縣○○鄉○○○段0000

00000 地號

000.72 全部

0 屏東縣○○鄉○○○段0000

00000 地號

7,792.91 全部

0 屏東縣○○鄉○○○段0000

00000○號建物（門牌號

碼：屏東縣○○鄉○○路00

○0號）

000.59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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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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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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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height: 3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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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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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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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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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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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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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scrollbar-thum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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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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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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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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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對  人  侯○因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許可處分受監護宣告人不動產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准許聲請人處分如附表所示受監護宣告人侯○因所有之不動產。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受監護宣告人之財產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之女即受監護宣告人侯○因，於民國112 年5 月17日，經本院以112 年度監宣字第89號裁定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人，並選定聲請人為監護人，同時指定黃○祿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而侯○因出生迄今逾50年，智能不足，無法言語，無法自理生活，三餐均需人照料，聲請人為侯○因之母親，篤信佛教因果業障通於三世，做主將侯○因名下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捐贈公益團體即財團法人屏東縣私立侯定居愛心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作為公益使用，迴向給侯○因，化解過去恩怨，祈讓侯○因來世能享有身體健康、頭腦聰明、品行端正、孝順父母等利益，另侯○因之父親為慈善家，生前遺願亦交代聲請人為侯○因捐地作善事公益，以造福人群。且聲請人已將近80歲，為顧及相對人日後所需高額之生活、醫療、看護及喪葬費用等，亦為相對人之餘生安排予上開公益單位照顧並支出相對人將來之前揭費用，爰依法聲請本院准許聲請人處分系爭不動產等語。
二、按監護開始時，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應依規定會同遺囑指定、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指派或法院指定之人，於二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而於前開財產清冊開具完成並陳報法院前，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僅得為管理上必要之行為，民法第1099條第1項及第1099條之1規定甚明。又按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非為受監護人之利益，不得使用、代為或同意處分。監護人為下列行為，非經法院許可，不生效力：一、代理受監護人購置或處分不動產，民法第1101條第1項、第2項第1款亦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相對人於112 年5 月17日經本院以112 年度監宣字第89號裁定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人，並選定聲請人為監護人，同時指定黃○祿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情，有上開裁定及戶籍資料各1份附卷可稽，堪信為真實。又聲請人主張為顧及相對人日後所需高額之生活、醫療、看護及喪葬費用等，亦為相對人之餘生安排予上開公益單位照顧並支出相對人將來之前揭費用等部分，業據其提出捐贈合約書1份為證，堪信為真。本院審酌聲請人聲請處分相對人所有之不動產，並由財團法人屏東縣私立侯定居愛心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作為公益使用，迴向給相對人，且作為照顧相對人之餘生及支出相對人將來之生活、醫療、看護及喪葬等費用所需，核屬必要，況聲請人為相對人之第一順位扶養義務人，上開基金會又係以相對人父親之名義創立，而父親已歿，足認此處分對相對人而言並無不利之處，是聲請人請求許可處分相對人所有之系爭不動產，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張以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蔡政學
　　　　　　　　　　　　　　　　


附表：
		編號

		不動產標示

		面積（㎡）

		權利範圍

		備考



		0

		屏東縣○○鄉○○○段000000000 地號

		000.72

		全部

		




		0

		屏東縣○○鄉○○○段000000000 地號

		7,792.91

		全部

		




		0

		屏東縣○○鄉○○○段00000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屏東縣○○鄉○○路00○0號）

		000.59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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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監宣字第329號
聲  請  人  黃○美    住屏東縣○○鄉○○路00○0號



相  對  人  侯○因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許可處分受監護宣告人不動產事件，本院裁定
如下：
　　主      文
准許聲請人處分如附表所示受監護宣告人侯○因所有之不動產。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受監護宣告人之財產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之女即受監護宣告人侯○因，於
    民國112 年5 月17日，經本院以112 年度監宣字第89號裁定
    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人，並選定聲請人為監護人，同時指定黃
    ○祿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而侯○因出生迄今逾50年，智
    能不足，無法言語，無法自理生活，三餐均需人照料，聲請
    人為侯○因之母親，篤信佛教因果業障通於三世，做主將侯○
    因名下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捐贈公益團體
    即財團法人屏東縣私立侯定居愛心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作為公益使用，迴向給侯○因，化解過去恩怨，祈讓侯○因來
    世能享有身體健康、頭腦聰明、品行端正、孝順父母等利益
    ，另侯○因之父親為慈善家，生前遺願亦交代聲請人為侯○因
    捐地作善事公益，以造福人群。且聲請人已將近80歲，為顧
    及相對人日後所需高額之生活、醫療、看護及喪葬費用等，
    亦為相對人之餘生安排予上開公益單位照顧並支出相對人將
    來之前揭費用，爰依法聲請本院准許聲請人處分系爭不動產
    等語。
二、按監護開始時，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應依規定會同
    遺囑指定、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指派或法院指定之人
    ，於二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而於前開財產清
    冊開具完成並陳報法院前，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僅
    得為管理上必要之行為，民法第1099條第1項及第1099條之1
    規定甚明。又按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非為受監護人
    之利益，不得使用、代為或同意處分。監護人為下列行為，
    非經法院許可，不生效力：一、代理受監護人購置或處分不
    動產，民法第1101條第1項、第2項第1款亦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相對人於112 年5 月17日經本院以112 年度監宣字第
    89號裁定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人，並選定聲請人為監護人，同
    時指定黃○祿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情，有上開裁定及
    戶籍資料各1份附卷可稽，堪信為真實。又聲請人主張為顧
    及相對人日後所需高額之生活、醫療、看護及喪葬費用等，
    亦為相對人之餘生安排予上開公益單位照顧並支出相對人將
    來之前揭費用等部分，業據其提出捐贈合約書1份為證，堪
    信為真。本院審酌聲請人聲請處分相對人所有之不動產，並
    由財團法人屏東縣私立侯定居愛心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作為公益使用，迴向給相對人，且作為照顧相對人之餘生及
    支出相對人將來之生活、醫療、看護及喪葬等費用所需，核
    屬必要，況聲請人為相對人之第一順位扶養義務人，上開基
    金會又係以相對人父親之名義創立，而父親已歿，足認此處
    分對相對人而言並無不利之處，是聲請人請求許可處分相對
    人所有之系爭不動產，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張以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
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蔡政學
　　　　　　　　　　　　　　　　

附表：
編號 不動產標示 面積（㎡） 權利範圍 備考 0 屏東縣○○鄉○○○段000000000 地號 000.72 全部  0 屏東縣○○鄉○○○段000000000 地號 7,792.91 全部  0 屏東縣○○鄉○○○段00000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屏東縣○○鄉○○路00○0號） 000.59 全部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監宣字第329號
聲  請  人  黃○美    住屏東縣○○鄉○○路00○0號






相  對  人  侯○因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許可處分受監護宣告人不動產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准許聲請人處分如附表所示受監護宣告人侯○因所有之不動產。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受監護宣告人之財產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之女即受監護宣告人侯○因，於民國112 年5 月17日，經本院以112 年度監宣字第89號裁定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人，並選定聲請人為監護人，同時指定黃○祿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而侯○因出生迄今逾50年，智能不足，無法言語，無法自理生活，三餐均需人照料，聲請人為侯○因之母親，篤信佛教因果業障通於三世，做主將侯○因名下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捐贈公益團體即財團法人屏東縣私立侯定居愛心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作為公益使用，迴向給侯○因，化解過去恩怨，祈讓侯○因來世能享有身體健康、頭腦聰明、品行端正、孝順父母等利益，另侯○因之父親為慈善家，生前遺願亦交代聲請人為侯○因捐地作善事公益，以造福人群。且聲請人已將近80歲，為顧及相對人日後所需高額之生活、醫療、看護及喪葬費用等，亦為相對人之餘生安排予上開公益單位照顧並支出相對人將來之前揭費用，爰依法聲請本院准許聲請人處分系爭不動產等語。
二、按監護開始時，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應依規定會同遺囑指定、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指派或法院指定之人，於二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而於前開財產清冊開具完成並陳報法院前，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僅得為管理上必要之行為，民法第1099條第1項及第1099條之1規定甚明。又按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非為受監護人之利益，不得使用、代為或同意處分。監護人為下列行為，非經法院許可，不生效力：一、代理受監護人購置或處分不動產，民法第1101條第1項、第2項第1款亦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相對人於112 年5 月17日經本院以112 年度監宣字第89號裁定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人，並選定聲請人為監護人，同時指定黃○祿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情，有上開裁定及戶籍資料各1份附卷可稽，堪信為真實。又聲請人主張為顧及相對人日後所需高額之生活、醫療、看護及喪葬費用等，亦為相對人之餘生安排予上開公益單位照顧並支出相對人將來之前揭費用等部分，業據其提出捐贈合約書1份為證，堪信為真。本院審酌聲請人聲請處分相對人所有之不動產，並由財團法人屏東縣私立侯定居愛心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作為公益使用，迴向給相對人，且作為照顧相對人之餘生及支出相對人將來之生活、醫療、看護及喪葬等費用所需，核屬必要，況聲請人為相對人之第一順位扶養義務人，上開基金會又係以相對人父親之名義創立，而父親已歿，足認此處分對相對人而言並無不利之處，是聲請人請求許可處分相對人所有之系爭不動產，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張以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蔡政學
　　　　　　　　　　　　　　　　


附表：
		編號

		不動產標示

		面積（㎡）

		權利範圍

		備考



		0

		屏東縣○○鄉○○○段000000000 地號

		000.72

		全部

		




		0

		屏東縣○○鄉○○○段000000000 地號

		7,792.91

		全部

		




		0

		屏東縣○○鄉○○○段00000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屏東縣○○鄉○○路00○0號）

		000.59

		全部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監宣字第329號
聲  請  人  黃○美    住屏東縣○○鄉○○路00○0號



相  對  人  侯○因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許可處分受監護宣告人不動產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准許聲請人處分如附表所示受監護宣告人侯○因所有之不動產。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受監護宣告人之財產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之女即受監護宣告人侯○因，於民國112 年5 月17日，經本院以112 年度監宣字第89號裁定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人，並選定聲請人為監護人，同時指定黃○祿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而侯○因出生迄今逾50年，智能不足，無法言語，無法自理生活，三餐均需人照料，聲請人為侯○因之母親，篤信佛教因果業障通於三世，做主將侯○因名下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捐贈公益團體即財團法人屏東縣私立侯定居愛心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作為公益使用，迴向給侯○因，化解過去恩怨，祈讓侯○因來世能享有身體健康、頭腦聰明、品行端正、孝順父母等利益，另侯○因之父親為慈善家，生前遺願亦交代聲請人為侯○因捐地作善事公益，以造福人群。且聲請人已將近80歲，為顧及相對人日後所需高額之生活、醫療、看護及喪葬費用等，亦為相對人之餘生安排予上開公益單位照顧並支出相對人將來之前揭費用，爰依法聲請本院准許聲請人處分系爭不動產等語。
二、按監護開始時，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應依規定會同遺囑指定、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指派或法院指定之人，於二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而於前開財產清冊開具完成並陳報法院前，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僅得為管理上必要之行為，民法第1099條第1項及第1099條之1規定甚明。又按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非為受監護人之利益，不得使用、代為或同意處分。監護人為下列行為，非經法院許可，不生效力：一、代理受監護人購置或處分不動產，民法第1101條第1項、第2項第1款亦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相對人於112 年5 月17日經本院以112 年度監宣字第89號裁定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人，並選定聲請人為監護人，同時指定黃○祿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情，有上開裁定及戶籍資料各1份附卷可稽，堪信為真實。又聲請人主張為顧及相對人日後所需高額之生活、醫療、看護及喪葬費用等，亦為相對人之餘生安排予上開公益單位照顧並支出相對人將來之前揭費用等部分，業據其提出捐贈合約書1份為證，堪信為真。本院審酌聲請人聲請處分相對人所有之不動產，並由財團法人屏東縣私立侯定居愛心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作為公益使用，迴向給相對人，且作為照顧相對人之餘生及支出相對人將來之生活、醫療、看護及喪葬等費用所需，核屬必要，況聲請人為相對人之第一順位扶養義務人，上開基金會又係以相對人父親之名義創立，而父親已歿，足認此處分對相對人而言並無不利之處，是聲請人請求許可處分相對人所有之系爭不動產，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張以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蔡政學
　　　　　　　　　　　　　　　　

附表：
編號 不動產標示 面積（㎡） 權利範圍 備考 0 屏東縣○○鄉○○○段000000000 地號 000.72 全部  0 屏東縣○○鄉○○○段000000000 地號 7,792.91 全部  0 屏東縣○○鄉○○○段00000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屏東縣○○鄉○○路00○0號） 000.59 全部  



